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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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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石逸琪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9 

譚淑芳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1 
吳華翠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1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與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及團體的代表出席會

議。他提醒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他們向法案委員會
提交的書面意見及在是次會議上所陳述的意見不

受《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 章 )訂明的保
障及豁免所涵蓋。  

 
2.  應主席之請，共有 5 名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在席上陳述意見。  

 
(會後補註︰在會後接獲的團體就此事提
交的兩份意見書已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  
及 5 月 16 日 分 別 隨 立 法 會

CB(1)937/16-17(01)及 CB(1)952/16-17(01)
號文件送交委員。 ) 

 
3.  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所表達的
意見作出綜合回應。  
 
4.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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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5.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在會議席上提

出的下列事宜提供書面回應︰  
 
(a) 當局進行宣傳工作以提高市民大眾對

於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自動交換資料 ")，以及條例草案下的
經修訂自動交換資料規定 (尤其是經擴
大的申報稅務管轄區涵蓋範圍 )的認
知，此方面所涉及的資源和預算，以

及該等宣傳計劃的詳情；及  
 
(b) 團體代表在會上及其意見書中提出的

意見及關注。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及 5 月 16 日分別隨立法會
CB(1)942/16-17(02)及 CB(1)952/16-17(02)
號文件送交委員。 ) 
 

討論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915/16-17(01)
號文件  
 

 
 

 
有關 2017 年 4 月
25 日會議的跟進行
動一覽表  
 

立法會 CB(1)915/16-17(02)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7 年
4月 25日會議席上所
提事項的回應  
 

立法會 CB(1)915/16-17(03)
號文件  
 

 政府 當局提出的全
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擬稿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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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927/16-17(01)
號文件  
 

 顯示 政府當局建議
的全 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 修正案的條例

草案 標明修訂事項

文本 (只限議員參閱 ) 
   

6.  法案委員會研究並支持政府當局就條例草

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  
 

7.  主席總結，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對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法案委員會支持按政府當局的建議在 2017
年 6 月 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主席告知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而就條例草案
動議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7 年 5 月 27 日。  
 
 
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 時 54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 2017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7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8 時 30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I 項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112 - 
000437 
 

主席  開場發言   

000438 - 
001049 

香港銀行公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 CB(1)927/16-17(02)號文件 ](聯署意見
書 ) 
 

 

001050 - 
001702 

私人財富管理公

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 CB(1)927/16-17(02)號文件 ](聯署意見
書 ) 
 

 

001703 - 
002143 

香港會計師公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 CB(1)937/16-17(01)號文件 ] 
 

 

002144 - 
002433 

李淑儀女士  
 

陳述意見︰  
 
(a) 對立法建議表示支持，並認為政府應清晰

界定在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自動交換資料 ")安排下所交換的資料的
涵蓋範圍；  

 
(b) 政府應防止 "釣魚 "請求，以保障香港納稅

人的私隱；及  
 
(c) 一俟立法會通過《 2017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政府應採取
步驟，適時更新官方資料，包括宣傳資料

及財務機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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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434 - 
00415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意見的綜合回應︰  
 
(a) 政府當局曾於 2017 年 3 月就新規定及財

務機構進行盡職審查諮詢各持份者。雖然

部份持份者對合規負擔表示關注，但各持

份者普遍理解有關自動交換資料的國際

規定，並認同香港有需要為所帶來的影響

作好準備；  
 
(b) 在自動交換資料安排下，所交換的資料涵

蓋範圍乃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
組織 ")訂立的共同匯報標準而定，香港會
嚴格遵從有關要求；  

 
(c) 待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稅務局會更新財務

機構指引，而政府當局亦會修訂相關宣傳

資料 (包括宣傳影片和聲帶、海報及小冊
子 )，以支援財務機構實施新的安排，並
提升公眾認知；  

 
(d) 政府當局建議一次過在《稅務條例》下加

入 73 個申報稅務管轄區，並於 2018 年進
行首次申報 (大韓民國除外，該國的首次
申報將於 2019 年進行 )。這項安排將使財
務機構無須在香港日後每次與新的稅務

管轄區簽訂主管當局協定時要逐一申報

以往的資料。若有關資料期間只由財務機

構保存，並只向稅務局提交以供與香港簽

訂主管當局協定的稅務管轄區交換，其後

若發生數據遺失的情況，稅務局將無法履

行交換資料的國際義務；  
 
(e) 財務機構只向稅務局提交 2017 年下半年

而非 2017 年全年的資料將與香港對經合
組織作出的承諾一致。在 2017 年提交六
個月資料的一次性安排後，隨後的正常申

報會涵蓋全年的資料；  
 
(f)  若某些財務機構在法例要求以外向稅務

局提交 2017 年全年而非半年的資料，客
戶可能就該等財務機構有關行為的依據

產生誤會或查詢；  
 
 
 

  



 

-  3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g) 政府當局建議納入香港的 "申報稅務管轄
區 "的準自動交換資料伙伴來自下列 3 個
類別   

 
(i)  有關稅務管轄區已於 2016年年底向

經合組織表示有意與香港訂定自動

交換資料安排；  
 
(ii)  已承諾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香  

港稅務協定伙伴；及  
 
(iii)  歐洲聯盟 ("歐盟 ")所有成員國。  

 
(h) 香港只會與已簽訂特定交換資料協定，並

符合經合組織就保障資料私隱和保密的

標準及相關要求的稅務管轄區進行自動

交換資料；及  
 
(i)  關於交換資料的請求，稅務局一向審慎處

理此等請求，不會接納任何 "釣魚 "請求。
要求有關資料的稅務管轄區，需向稅務局

證明所需資料是其稅務管理可預期相關

的資料。  
 

004158 - 
004849 

公民黨  
政府當局  

陳述意見  
[立法會 CB(1)952/16-1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回應︰  
 
(a) 經合組織及歐盟於 2016 年年底公布識別

"不合作 "稅務管轄區的準則。有關準則包
括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有否參

與《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 ("《多邊公
約》 ")以及按請求交換資料的實施情況；  

 
(b) 若香港不盡快採取措施，保存至少 2017

年下半年的資料與其他稅務管轄區作交

換，並擴展申報稅務管轄區的名單，將不

利香港就實施自動交換資料的評核；  
 
(c) 《多邊公約》現時仍未適用於香港。若香

港未能通過該三個準則中的兩個，便會面

臨被列作 "不合作 "稅務管轄區的風險，這
樣不但會令聲譽受損，亦可能使香港面臨

其他稅務管轄區抵制，包括徵收預扣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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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和在計算須在當地應繳稅款時不獲扣減

交易；  
 
(d) 為準備在 2018 年作首輪交換，稅務局已

舉辦數場研討會，協助財務機構熟知有關

申報要求，並已制訂特定指引，支援財務

機構執行自動交換資料；及  
 
(e) 關於在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初期的執

法事宜，政府當局會盡量提供協助，將財

務機構在執行自動交換資料方面的合規

負擔減至最少。  
 

004850 - 
010218 

主席  
陳振英議員  
 

陳議員詢問︰  
 
(a) 香港應否詢問另外 72 個申報稅務管轄區

(已表示希望由 2019 年起進行自動交換
資料安排的大韓民國除外 )與其開始自動
交換資料安排的時間；  

 
(b) 可讓稅務局發放資料及與其他稅務管轄

區進行自動交換資料的既定合規機制或

準則為何；  
 
(c) 容許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所訂明更改不準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及
向海外稅務管轄區補充傳送經修正資料

的機制為何；及  
 
(d) 當局就自動交換資料安排及條例草案下

的經修訂自動交換資料規定 (尤其是經擴
大的申報稅務管轄區涵蓋範圍 )進行宣傳
工作所涉及的資源和預算，以及該等宣傳

計劃的詳情。  
 
政府當局回應︰  
 
(a) 經合組織為稅務管轄區開始實施自動交

換資料安排提供兩個時間表，一個是 2017
年，另一個是最遲於 2018 年。就已與香
港簽訂雙邊主管當局協定的稅務管轄區

而言，開始實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的年份

將是 2018 年，大韓民國除外 (有關年份將
是 2019 年 )；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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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香港只會與已簽訂特定交換資料協定，並
符合經合組織就保障資料私隱和保密的

標準及相關要求的稅務管轄區進行自動

交換資料。政府當局亦正研究將《多邊公

約》的適用延伸至香港，以期更有效地擴

展香港的自動交換資料網絡；  
 
(c) 條例草案不會改變立法會在 2016年 6月所

通過的《稅務條例》中關於自動交換資料

的私隱及資料保障規定。根據法例，帳戶

持有人可要求查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以

確保資料正確無誤；及  
 
(d) 稅務局已經制訂了特定的指引供財務機構

參考。政府當局亦已透過電視宣傳影片和

電台聲帶、海報、小冊子、研討會及特定

稅務局網頁，宣傳自動交換資料機制。當

局將於會後提供進行宣傳工作的資源和預

算的詳情。  
 

010219 - 
011851 

主席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9 

結束與團體代表的會議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 2017 年 4 月 25 日會議席上
所提事項的回應及就條例草案擬提出的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立法會
CB(1)915/16-17(02) 及 CB(1)915/16-17(03) 號
文件。  
 
主席詢問︰  
 
(a) 經合組織對於把《稅務條例》附表 17E 第

1 部 所 訂 有 關 "大 韓 民 國 "的 申 報 年 由
"2018"修訂為 "2019"有否任何意見或關
注；及  

 
(b) 關於由 2017 年 7 月 1 日開始收集資料義

務的自動交換資料規定及擬議新的附表

17E 的 2018 申報年有否獲經合組織通過。 
 
政府當局回應︰  
 
(a) 大韓民國已就自動交換資料安排與香港

簽訂雙邊主管當局協定，因而成為已確認

自動交換資料夥伴。首次自動交換資料的

時間可由雙方協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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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若某稅務管轄區不符合經合組織通過的
識別 "不合作 "稅務管轄區的三項準則中
的至少兩項，將被視為 "不合作 "稅務管轄
區。有關準則之一是首次自動交換資料

(就 2017 年財務帳戶資料而言 )應最遲在
2018 年開始。由於香港需修訂法例，以致
未能就 2017 年上半年的資料進行自動交
換，經合組織已同意香港應至少就 2017
年下半年的資料進行自動交換；及  

 
(c) 與個別稅務管轄區商討簽訂雙邊主管當

局協定將需要時間。為保存資料以供交

換，政府當局認為必須修訂《稅務條例》，

規定除香港的確認夥伴外，財務機構也須

識辨香港準自動交換資料夥伴的稅務居

民所持有的帳戶，並就該等帳戶收集資

料。  
 
陳議員詢問在實施自動交換資料規定後，香港

日後會否採用更嚴格的財務及稅務規則。  
 
政府當局回應，日後會在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優勢與根據國際標準提供財務或稅

務資料之間求取平衡。  
 
助理法律顧問 9 詢問，在條例草案下修訂 "申
報稅務管轄區 "後，財務機構在收集個人資料
及稅務局與已和香港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或稅務資料交換協定的另一稅務管轄

區交換該等資料時，在遵從《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下第三項 (使用 )及第六項 (查閱 )保護資
料原則 (一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58 條
訂明 )方面獲得的豁免是否仍然適用。  
 
政府當局回應︰  
 
(a) 香港只會與已簽訂特定交換資料協定，並

符合經合組織就保障資料私隱和保密的

標準及相關要求的稅務管轄區進行自動

交換資料；  
 
(b) 所交換的資料的涵蓋範圍和用途均嚴格

依從經合組織制訂的共同匯報標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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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條例草案不會改變在《稅務條例》中或協
定層面上關於自動交換資料的私隱及資料

保障規定。  
 
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提出的

修正案。  
 

011852 - 
012235 

主席  
政府當局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在會議

席上或意見書所表達的意見及關注提供書面

回應。  
 
主席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述明經合組織對香港

在實施自動交換資料規定時是否符合該組織

就保障所交換資料的私隱和保密標準及相關

要求所作的評核。  
 
政府當局回應︰  
 
(a) 香港一直就實施自動交換資料規定一事

向經合組織提交定期報告；及  
 
(b) 經合組織稅務透明化及資料交換全球論

壇的專家團隊曾於 2016 年 4 月到稅務
局進行實地視察，並認為香港已就自動交

換資料訂立所需的風險管理安排，並有足

夠的控制。  
 
主席總結，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對條例草案的審

議工作。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議
紀要第 4 段 ) 

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012236 - 
012519 

主席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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